
常州市新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8年度部门预算公开及说明

第一部分部门概况

一、主要职能。

1、保证、监督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本机关部门的贯

彻落实。

2、领导和管理本机关部门及所辖基层党组织，抓好各基层党组

织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研究落实精

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抓好机关思想作风建设和部门行风建

设，抓好党的统一战线等工作。

3、讨论审议本部门的重大问题，支持行政独立负责地开展工作。

4、按照党管干部的原则和干部“四化”方针、德才兼备原则，

抓好党工委管理范围内的干部培养、考察、推荐、任免、奖惩等工作。

5、加强对本机关部门纪检、监察工作的领导，抓好党风廉政建

设。

6、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工商行政管理、质量技术监督、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和标准规范并组织实

施。依法开展市场监督管理和行政执法的有关工作。

7、制定并组织实施市场监督管理事业发展规划和技术机构建设

规划。参与制定商品交易市场发展规划。负责辖区内市场监督管理信

息化建设工作。

8、负责各类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从事经营活动的单位、个



人等市场主体的监督管理工作。

9、组织拟订并协调推进食品安全规划，依法承担食品安全综合

协调工作。

10、依法承担对各类市场经营秩序监督管理责任，负责市场交易

行为和网络交易行为及有关服务行为监督管理。组织开展企业、电子

商务信用体系建设。负责各类广告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

11、依法实施合同行政监督管理，规范合同行为。

12、承办产品质量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组织实施质量强区工作。

组织有关产品质量事故的调查处理，实施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监督管

理产品防伪工作。推进品牌发展战略，依法对商标使用进行监督管理。

13、依法承担消费者权益保护责任，建立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

组织指导消费维权工作。负责涉及工商行政管理、质量技术监督、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的投诉和举报工作。

14、负责管理标准化工作，组织协调和指导推动各部门、各行业

的标准化工作。协助组织制定地方标准规范，依法监督标准的实施。

按照规定承担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工作。管理组织机构代码和商品编

码工作。

15、负责管理计量工作，组织推行法定计量单位和国家计量制度。

依法管理计量器具及量值传递和比对工作。负责规范和监督商品计量

和市场计量行为，组织计量仲裁检定。

16、负责特种设备的安全监察工作，按规定权限组织特种设备事

故的调查处理，监督检查高耗能特种设备节能标准的执行情况。



17、负责管理合格评定工作，依法负责检验机构及其检验服务活

动的监督管理工作，规范和监督认证市场行为。负责工业产品生产许

可证和能效标识的监督管理，推进实施国家相关产业政策。

18、负责食品（保健食品）、化妆品生产流通领域的监督管理。

承担餐饮服务环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

19、负责药品、医疗器械行政监督和技术监督。组织实施处方药

和非处方药分类管理制度。组织实施执业药师资格和医药从业人员职

业资格认定制度。组织开展农村药品监督网和供应网建设，组织开展

药品不良反应和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建立健全药品、医疗器械安

全应急体系。

20、组织实施中药、民族药监督管理规范和质量标准，组织实施

中药品种保护制度，负责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放

射性药品及戒毒药品的监督管理。

21、承担区食品安全委员会的具体工作。

22、承办区党工委、管委会、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2018 年度部门主要工作任务及目标

2018 年是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改革开放 40周

年，同时还是全区上下“改革攻坚增优势，奋发有为提质效”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2018 年我局市场监管工作的总体思路

是：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为统领，围绕区“三提四优三强化”

十大工程，以继续深化“规范化建设提升年”为主线，以加快推动高

质量发展为目标，以切实增强民生幸福感为重心，以探索推进数据化



监管为抓手，以全面锻造专业化队伍为保障，坚持挑重担，促改革，

补短板，创新高，让区委四届五次全会的各项决策部署落地生根，使

市场监管重点创新工作开花结果，为种好新北幸福树，献礼改革开放

四十年而努力奋斗。

（一）直面改革，勇于创新，科学谋划 2018 年市场监管工作思

路

2、以深化提升规范化建设为主题。2018 年为“规范化建设提升

年”，继续深化和提升规范化建设。一是提升制度化和标准化水平。

二是提升系统化和精细化水平。三是提升常态化和长效化水平

1、以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为统领。围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活动，以打造“转作风、强素质、树形象”党建品牌为契机

，把职责摆党建，把工作摆党建，把全体党员干部的智慧和力量凝聚

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上来，不断加强党的支部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

为市场监管事业提供坚实的政治、思想和组织保障。

。

3、以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立足“标准立区、质量强区、

商标兴区”基本理念，全面整合商标、质量、标准工作资源，把标准、

质量、商标融合成一套“质量提升组合拳”，全力推动质量提升行动，

在我区高质量发展道路上挑大梁、走前列。

4、以切实增强民生幸福感为重心。2018 年，我们开展市场监管

工作要继续突出民生重点、坚持问题导向和底线思维，要把提升群众

的安全感和满意度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把群众最关

心，领导最重视的食品、药品、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放在职责首位，筑



牢三大安全监管防线。

5、以探索推进数据化监管为抓手。推行智慧监管、试点运行“互

联网+市场监管平台”建设，将作为我局 2018 年一项重点工作加以推

进，整合导入工商登记、质量安全、食品药品安全、竞争执法、特种

设备及消费维权等涉企数据资源，合理确定抽查频次和抽查比例，精

准定位高危行业和企业，将上级任务、综合联查及靶向监管相结合，

既确保抽查覆盖面，提高监管效能，又防止执法扰民，降低监管成本。

6、以全面锻造专业化队伍为保障。一要完善年轻干部培养机制，

二要优化基层干部选拔使用。三要探索外部人才招引使用机制。促进

整个队伍素质的提升。

（二）突出重点，强化落实，扎实推进 2018 市场监管五大工程

着力开展“证照分离”改革试点、质量品牌提升行动、智慧监管

平台建设、食品放心消费工程及一案一码案件系统五大重点工程，

1、以改革为导向，强先探索“证照分离”试点工程习近平总书

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战略部署，要求抓住“放管

服”改革这个牛鼻子，持续推进简政放权和政府职能转变。

2、以发展为导向，深入推动“质量品牌提升”工程标准、质量、

商标是拉动品牌发展的三驾马车，一是继续秉承“。加快建设“品牌

金管家”服务品牌在全区引进一批专业品牌服务管家，为企业培养一

批优质品牌管理助手，加强企业梯队建设，提高专业服务水平，加大

质量提升氛围。二是围绕我区产业布局和特色，引导企业定标准，抓

质量，创品牌，形成新的区域特色亮点，确保品牌发展继续保持全省



开发区的领先地位。三是按照标准、品牌工作三年推动计划，加强品

牌跟踪服务，构建技术服务体系，加快推动新北智造、新北品牌向中

高端迈进。

3、以需求为导向，加快建设“智慧监管平台”工程试点运行“互

联网+市场监管平台”建设，将作为我局 2018 年一项重点工作加以推

进，整合导入工商登记、质量安全、食品药品安全、竞争执法、特种

设备及消费维权等涉企数据资源，合理确定抽查频次和抽查比例，精

准定位高危行业和企业，将上级任务、综合联查及靶向监管相结合，

既确保抽查覆盖面，提高监管效能，又防止执法扰民，降低监管成本。

4、以民生为导向，重点推进“食品放心消费”工程。“安心菜市场”，

提升 10家菜市场的农残检测能力；打造“明厨亮灶”放心食堂，对

全区学校、养老机构和企业等单位的 180 个食堂，推行透明化管理；

开展“食品两小”专项整治，对食品作坊、摊贩进行引导规范。

4、安全源于构建最广覆盖面的监管网络。一方面建立一支编外

常规监管力量。另一方面要深化监管改革创新，将各类生产经营主体

量化分级，深化文明城市迎检工作，强力推进以 2018 年为民办实事

项目“食品放心消费工程”为核心的“放心食堂”、“安心菜市场”等

重点工作推进。

5、以问题为导向，积极搭建“一案一码系统”工程。建立稽查

执法管理监督系统，以案源编码为唯一关联码，以案源核查、案件办

理、案件管理、案件监督、分析反馈等五个功能模块为主体，通过构

建全程网上运行的执法办案新模式，将规范执法的要求嵌入每个具体



环节，全程留痕可溯，形成“全息电子档案”，自动评估预测风险点，

筛选执法办案瑕疵，确保执法行为程序的正当性、收集证据的真实性

和合法性，从源头上遏制执法随意性。

三、部门机构设置和所属单位情况。

1、内设机构：

综合处、组织人事处、政策法规处、稽查处、行政审批服务处（注

册登记管理处）、综合监管处（商标广告监管处和网络经营监管处）、

质量监管处、标准计量处、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处、食品（保健食品）

安全监管处（食品安全综合协调处）、餐饮服务监管处、药品医疗器

械监管处（化妆品监管处）、消费者权益保护处（投诉举报中心）。

2、派出机构：

春江分局、孟河分局、新桥分局、薛家分局、罗溪分局、西夏墅

分局、奔牛分局、河海分局、三井分局、龙虎塘分局。

3、下属事业单位：常州市新北区市场监督管理稽查大队，常州

市新北区市场监督管理信息中心，经费管理纳入市场监管局部门

预算，统一核算。

四、部门收支预算编制的相关依据及测算分析情况。

根据《常州市新北区财政局关于编制 2018 年区级财政预算的通

知》文件要求，并结合我局工作的实际情况，坚持量力而行、精打细

算、勤俭办事、从严从紧编制 2018 年部门预算。

第二部分 2018 年度部门预算表

1、收支预算总表



2、收入预算总表

3、支出预算总表

4、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

5、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

6、财政拨款基本支出预算表

7、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表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表

8、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费支出预算表

9、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预算表

10、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表一般公共预算机关运行经费支出预算

表

11、一般公共预算机关运行经费支出预算表

12、政府采购支出预算表

第三部分 2018 年度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收支预算总表情况说明

本表根据《常州市新北区财政局关于区级 2018 年部门预算的批

复》（常新财预〔2018〕1 号）填列。

常州市新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8 年度收入、支出预算总计

6823.95 万元，与上年相比收、支预算总计均增加 652.53 万元，增

长 10.57%。主要原因是执法办案经费增加、人员增加等。其中：

（一）收入预算总计 6823.95 万元。包括：

1．财政拨款收入预算总计 6823.95 万元。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 6823.95 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 652.53



万元，增长 10.57%。主要原因是执法办案经费增加、人员增加等。

（二）支出预算总计 6823.95 万元。包括：

1．一般公共服务（类）支出 5233.18 万元，主要用于本单位的

基本支出，以及开展工商行政管理工作、质量技术监督管理工作而发

生的专项支出。与上年相比增加 731.78 万元，增长 16.26%。主要原

因是质量技术监督经费增加、人员增加等。

2．社会保障和就业（类）支出 441.04 万元，主要用于本单位基

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与上年相比增加 51.28 万元，增长 13.16%。

主要原因是人员增加。

3．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类）支出 763.67 万元，主要用于本单

位开展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工作支出和职工医疗保障支出。与上年相比

增加 99.65 万元，增加 15%。主要原因是人员增加。

4．住房保障（类）支出 386.06 万元，主要用于本单位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为职工缴纳住房公积金等。与上年相比减少230.18 万元，

减少 37.35%。主要原因是人员调整等。

此外，基本支出预算数为 5771.95 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 913.53

万元，增长 18.8%。主要原因是人员增加。

项目支出预算数为 1052 万元。与上年相比减少 261 万元，减少

19.88%。主要原因是基层办公用房修缮经费减少。

二、收入预算总表情况说明

常州市新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本年收入预算合计 6823.95 万元，

均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三、支出预算总表情况说明

常州市新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本年支出预算合计6823.95 万元，

其中：

基本支出 5771.95 万元，占 84.58%；

项目支出 1052 万元，占 15.42%。

四、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情况说明

常州市新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8 年度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

6823.95 万元。与上年相比，财政拨款收、支总计均增加 652.53 万

元，增长 10.57%。主要原因是执法办案经费增加、人员增加等。

五、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情况说明

常州市新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8 年财政拨款预算支出

6823.95 万元，占本年支出合计的 100%。与上年相比，财政拨款支出

增加 652.53 万元，增长 10.57%。主要原因是执法办案经费增加、人

员增加等。

其中：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工商行政管理事务

（1）．行政运行 4183.96 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 815.1 万元，增

长 24.19%。主要原因是人员增加；

（2）．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132 万元，与上年相比减少 236 万元，

增长 64.13%。主要原因是基层分局办公用房修缮经费减少；

（3）．工商行政管理专项 153 万元，与上年相比减少 47 万元，



减少 23.5%。主要原因是行政审批工作移交至审批局，经费相应减少；

（4）．执法办案专项 150 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 16万元，增长

11.94%。主要原因是案件检验费用增加；

（5）．信息化建设 28 万元，与上年一致；

（6）．事业运行 537.22 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 177.68 万元，增

长 14.94%。主要原因是人员增加。

2．质量技术监督与检验检疫事务

其他质量技术监督与检验检疫事务支出 49 万元，与上年相比增

加 6万元，增长 13.95%。主要原因是质量技术监督咨询经费增加。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

1．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1）、机关事业单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315.03 万元，比上年

减少 74.73 万元，减少 19.17%，主要原因是养老保险改革调整。

（2）、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126.01 万元，为养老保

险改革后今年新增的项目。

（三）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

1．医疗保障

（1）．行政单位医疗 223.67 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 116.03 万元，

增加 107.79%；主要原因是人员增加。

（2）．事业单位医疗 30.02 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 13.64 万元，

增长 83.27%，主要原因是人员增加。

2．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事务



其他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事务 540 万元，与上年持平。

（四）住房保障支出

1．住房改革支出

住房公积金 386.06 万元，主要用于本单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为

职工缴纳住房公积金等。与上年相比减少 230.18 万元，减少 37.35%。

主要原因是人员调整等。

六、财政拨款基本支出预算表情况说明

常州市新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8 年度财政拨款基本支出预算

5771.95 万元，其中：

（一）人员经费 4898.5 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

奖金、医保费、绩效工资、其他工资福利支出、住房公积金。

（二）公用经费 873.45 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咨

询费、水费、电费、邮电费、物业管理费、差旅费、维修（护）费、

租赁费、会议费、培训费、公务接待费、专用材料费、劳务费、委托

业务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其他交通费用、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表情况说明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 6823.95 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 652.53

万元，增长 10.57%。主要原因是执法办案经费增加、人员增加等。

八、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预算表情况说明

常州市新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8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基本支出预算 5771.95 万元，其中：

（一）人员经费 4898.5 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



奖金、医保费、绩效工资、其他工资福利支出、住房公积金。

（二）公用经费 873.45 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咨

询费、水费、电费、邮电费、物业管理费、差旅费、维修（护）费、

租赁费、会议费、培训费、公务接待费、专用材料费、劳务费、委托

业务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其他交通费用、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九、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费支出预算表情况说

明

常州市新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8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

的“三公”经费预算支出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 0 万元，占“三

公”经费的 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 0 万元，占“三公”经

费的 0%；公务接待费支出 19.88 万元，占“三公”经费的 100%。具

体情况如下：

1．因公出国（境）费预算支出 0 万元，与上年一致。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预算支出 0 万元。其中：

（1）公务用车购置预算支出 0 万元，与上年一致。

（2）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预算支出 0 万元，与上年一致。

3．公务接待费预算支出 19.88 万元，与上年相比减少 3.43 万

元，主要原因是厉行节约。

常州市新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8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

的会议费预算支出 57万元，与上年相比减少 10.8 万元，主要是厉行

节约。

常州市新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8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



的培训费预算支出 59.36 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 12.3 万元，主要是

由于培训标准提高。

十、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表情况说明

常州市新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没有政府性基金收入、也没有使用

政府性基金安排的支出，故本表无数据。

十一、一般公共预算机关运行经费支出预算表情况说明

常州市新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8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机关运行

经费预算支出 873.45 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 318.97 万元，增长

36.51%。主要原因是交通费用增加、人员增加。

第四部分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指由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的财政

拨款数。

二、一般公共预算：包括公共财政拨款（补助）资金、专项收入。

三、基本支出：包括人员经费、商品和服务支出（定额）。其中，

人员经费包括工资福利支出、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四、项目支出：包括编入部门预算的单位发展项目、省直发展项

目支出安排数等。

五、“三公”经费：指各部门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因

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公务

接待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六、机关运行经费：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包括办公费、印刷费、

咨询费、水费、电费、邮电费、物业管理费、差旅费、维修（护）费、



租赁费、会议费、培训费、公务接待费、专用材料费、劳务费、委托

业务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其他交通费用、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附：2018 年部门预算公开表式__


